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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部门名称：（公章）汕头仲裁委员会

所属下级预算单位数量：0

评价年度：2024年度

评价单位：汕头仲裁委员会本级

填报人：蔡静

联系电话：88363148

填报日期：2025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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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情况。

汕头仲裁委员会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规定，由

汕头市人民政府于 1996年批准设立，经广东省司法厅登记的仲裁

机构，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正处级单位。年末独立核算机构数 1

个，无下属单位。

（二）人员情况。

机构编制部门核定参公事业编制 16名，汕头仲裁委员会 2024

年底，在职财拨人员 15人，其中：行政机关在职人员 15人，财

政核拨事业人数 0 人,财政核补事业人数 0 人；离退休人员 11人,

其中:离休 0人，退休 11人。机关聘用人员 2名。

（三）部门职能。

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负责民商事经济合

同纠纷案件仲裁，完成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等。

（四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。

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，是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

务的关键之年，也是汕头仲裁乘势而上、大干快干的一年。汕头

仲裁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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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多措并举护航社会

治理法治化建设。紧紧锚定“发展主责主业”与“围绕中心服务

大局”的目标，创建“赤心致玉帛”党建特色品牌，激活仲裁内生

动力；大力推行全流程调解，高质效低成本化解矛盾纠纷；开展“千

名干部联千村进万家”活动，以“头号工程”力度，助力“百千万工

程”深入实施，构建“仲裁+”解纷机制，延伸服务基层职能；深入

开展党纪学习教育，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排查整治，

加强廉政风险防控；充分发挥仲裁在服务市场主体、优化营商环

境、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。2024 年，主责主业发展形势

良好，全年共受理案件 284 宗，标的额约 5.06 亿元，全年受理案

件数量同比增长 45.13%，案件标的额增长 2.33%；审结案件数增

长 38.25%，案件办理质效明显提升。2024 年新受理案件保持较高

调解和解率，达到 49.3%。圆满完成 2024 年全年仲裁办案任务及

宣传推广仲裁法律制度（优化营商环境）等宣传培训任务，保障

办公、办案工作的正常运转；引导公众利用法律武器，维护自身

合法权益，化解社会矛盾，优化营商环境。为推进“工业立市、

产业强市”，加快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做出应贡献。

（六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。

1.部门整体收入情况。

项目
年初预算数

（万元）

调整预算数

（万元）

决算数

（万元）

占总收入比例

（%）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881.98 -109 772.98 100%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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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部门整体收入基本情况表

2.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

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情况表

项目（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）
年初预算数

（万元）

调整预算数

（万元）

决算数

（万元）

占总支出比例

（%）

一、基本支出 581.98 -17.56 564.42 73.02%

人员经费 556.72 16.60 540.12 95.69%

公用经费 25.26 -0.96 24.30 4.31%

二、项目支出 300 -91.44 208.56 26.98%

其中：基本建设类

信息化新建类

信息化运维类

三、上缴上级支出

四、经营支出

五、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

本年支出合计 881.98 -109 772.98

基建类项目支出：无

信息类项目支出：无

3.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。

三、上级补助收入

四、事业收入

五、其他收入

本年收入合计 881.98 -109 772.98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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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公”经费
年初预算数

（万元）

调整预算数

（万元）

决算数

（万元）
决算大于预算的原因（如有）

公务接待费 0.50 -0.5 0.00

公务用车购置费 20.00 -1.37 18.63

公务运行维护费 2 0 2

合计 22.50 -1.87 20.63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情况。

1.自评结论。自评 99.6分。（不含附加考核项）

2.自评工作开展情况。

我委成立评价小组，委主任任组长，委党组成员任副组长，

办公室组员 2人。评价小组具体工作由办公室负责。组织对照

预算申报的绩效考核指标，逐一核实执行情况，开展整体绩效

自评工作。自评材料报按文件要求时间报送，本单位对所报送

自评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、规范性负责。所报送的自

评材料与公开材料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。

根据部门职能与年度总体工作、重点工作任务，部门整体绩

效目标的产出和效益情况如下：7 个绩效产出指标中在职人员控

制率、政府采购率、公用经费控制率、受理案件数量、预决算、

财务合规性 6个指标的年度实现值都达标，得满分。只有 1个指

标“仲裁收费金额完成率”略低于年度实现值，扣 0.2 分。社会

效益指标“化解仲裁矛盾纠纷，优化营商环境”年度实现值达标，

得满分。此项合计得 39.8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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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。

1.预算编制得满分 18分。预算编制规范，符合市财政当年度

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，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，

在规范性和细致程度方面符合要求；预算编制合理，符合本部门

职责、符合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，编制项目资金预

算能按照轻重缓急原则，结合实际、深入调研、精准测算、编实

编细各类项目预算；无应急救灾类资金和据实清算类资金，年初

预算编制到位率 100%。

2.预算执行得满分 20分。资金下达及时；2024年度资金及

时支出，资金发挥应有效率，支付额/预算额度等于 100%；支出

管理合规，部门支出范围、程序、用途、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

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根据审计和财

会监督意见，无扣分项。

3.信息公开得满分 2分。预算决算公开及时、合规。

4.绩效管理得满分 9分。出台《汕头仲裁委员会预算绩效实

施细则》，按《细则 》进行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

评价管理。及时报送绩效目标及运行情况，对监控信息进行收集、

审核、分析、汇总、填报，对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及

时采取纠偏措施。

5.采购管理得满分 5分。采购合同签订及时率为 100%；按规

定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备案，合同备案及时；按

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

采购份额为 100%。

6.资产管理满分 5 分得 4.8 分。制定部门国有资产管理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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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在资产管理系统及时登记造册、做到账实一致、专人管理、

保存完整、使用合规、配置合理、处置规范，资产处置收入均按

规定上缴，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%。

7.运行成本得满分 1分。由于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经费支出。
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为 91.69%，公用经费控制率为 96.20%，

在职人员控制率 93.75%，各项指标控制较好。

8.收入管理（附加考核项）得 4 分。

此项合计得 59.80分（不含附加考核项得分）。

（四）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。

预算编制与项目实际执行还存在差距，预算有待进一步提

高。下一年要提高项目资金利用率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做好项

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。

三、上年绩效自评整改情况。

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能实现预

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对进展缓慢，与预期绩效目标

有明显差距的项目，及时进行协调推进和提出改进措施，确保项

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


